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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顶山市卫东区民政局

2021 年度困难群众生活保障资金项目

绩效评价报告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

理的意见》(中发〔2018〕34 号)和《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 人

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(豫发〔2019〕

10 号)等文件精神，加强财政资金绩效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

效益，卫东区财政局委托河南省绩效和信用评价有限公司组

成评价组对卫东区民政局 2021 年度困难群众生活保障资金

项目进行绩效评价，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。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(一)项目实施背景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和对

民政工作重要指示精神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、以

社会保障体系为发展基础、以实施精准救助为发展目标，坚

持“应保尽保、公平公正、属地管理，分类施保，动态管理”

五项原则，严格低保审批程序，加大排查和保障力度，切实

保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。2021 年平顶山市卫东区民政局根

据平顶山市民政局《关于做好 2021 年低保复审工作的通知》

文件精神，结合辖区实际情况，制定《卫东区民政局 2021

年低保复审实施方案》（平卫民〔2021〕37 号），按照“强化

识别认定，加大救助力度”“优化审核程度、加强规范管理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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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健全信息比对，实施精准救助”“夯实档案管理，细化信

息更新”“强化近亲备案，杜绝风险隐患”“严格操作规程，

实现科学规范”“规范政务公开，实施阳关操作”“严肃工作

纪律，强化工作作风”等八项工作要求，将农村居民家庭年

人均收入低于 4260 元，城市居民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 570

元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保障规定的纳入城乡居民最低生活

保障范围。

(二)项目主要实施内容

规范城乡低保政策，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物价

变动等情况，协调财政、扶贫等统计部门合理制定保障标准；

统筹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，合理确定保障标准；进一步完

善临时救助制度，充分发挥临时救助制度托底线、救急难的

作用；继续做好疫情期间城乡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、孤儿、

孤寡老人、外地滞留在平人员以及因无法务工或遭遇突发情

况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，发放临时救助

金、送急需物资上门等措施及时予以救助。为受疫情影响外

地滞留在平人员提供临时食宿、疾病救治、协助返回等救助，

并妥善安置返乡受助人员。

（三）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

2021 年度，卫东区困难群众生活保障资金项目全年预算

数为 1000 万元，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，该项目预算资金实

际支出 947.01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 94.7%。

项目资金拨付流程：由卫东区民政局每月填报财政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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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申请书，经财政部门确认后以国库集中支付的形式发放

当月低保金。
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
(一)绩效评价目的、对象和范围

本次评价目的是了解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和取得的效果，

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。促使项目主管部门、实

施单位根据绩效评价中发现的问题，及时调整和完善工作计

划和绩效目标，为后续资金投入、分配和管理提供决策依据。

通过决策、过程、产出、效益四部分对项目实施效果进行评

价。

(二)绩效评价原则、方法和标准及指标体系

本次绩效评价原则：坚持真实、科学、公正的原则；坚

持综合绩效评价的原则；坚持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原则；

坚持绩效评价与项目支出管理相结合的原则。本次采取比较

法、因素分析法、公众评判法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开展评价工

作。采取计划标准、行业标准和历史标准相结合的评价标准

开展评价工作，衡量财政支出绩效目标完成程度。

本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共设置一级指标 4 个，二级指

标 12 个，三级指标 22 个，指标权重自上而下按指标层次分

步确定权重，决策指标、过程指标、产出指标、效益指标分

值依次为 15 分、25 分、30 分、30 分。

(三)绩效评价工作过程

本次绩效评价工作开展以来历经前期准备、指标体系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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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设计、实地调研、数据整理、评价实施、报告撰写等阶

段。在此基础上，按要求形成初步评价报告，并根据相关部

门、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善，形成最终绩效评价报告。

三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

(一)综合评价情况

整体来看，平顶山市卫东区民政局 2021 年度困难群众

生活保障资金项目立项依据充分，立项程序规范，预算编制

及资金分配较为科学合理。通过项目实施，有效提升了当地

苦难群众的生活水平，对当地健全社会救助体系的影响成效

显著，社会效益取得良好效果。

经过分析，项目支出仍存在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不够健

全、财务管理工作有待加强、长效机制存在缺失等问题。

(二)评价结论

依据平顶山市卫东区民政局 2021 年度困难群众生活保

障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评价组对卫东区民政局 2021

年度困难群众生活保障资金项目进行打分，最终得分为

87.29 分。参照平顶山市财政局《关于印发<平顶山市预算绩

效管理办法>等 6 个办法的通知》有关规定，绩效评价结果

等级为“良”。

平顶山市卫东区民政局2021年度困难群众生活保障资金项目绩效评价得分情况

指标 项目决策 项目管理 项目产出 项目效益 合计

分值 15 25 30 30 100

得分 12.2 20.34 29.75 25 87.29

得分率 81.33% 81.36% 99.17% 83.33% 87.29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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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
（一）项目决策情况：1.项目立项指标分值 4 分，得 4

分。其中立项依据充分性得 2 分，立项程序规范性得 2 分。

2.绩效目标指标分值 5 分，得 2.2 分。其中绩效目标合理性

得 1 分，绩效指标明确性得 1.2 分。3.资金安排指标分值 6

分，得 6 分。其中预算编制合理性得 3 分，资金分配合理性

得 3 分。

（二）项目管理情况：1.业务管理指标分值 8 分，得 8

分。其中管理制度健全性得 4 分，制度执行有效性得 4 分。

2.预算管理指标分值 17 分，得 12.34 分。其中资金到位率

得 2 分，到位及时率得 2 分，项目预算执行率得 2.84 分，

资金使用合规性得 3 分，财务监控有效性得 2.5 分。

（三）项目产出情况：1.产出数量指标分值 12 分，得

11.75 分。其中低保对象补助发放完成率得 5.75 分，临时救

助人次应补尽补率得 6 分。2.产出质量指标分值 8 分，得 8

分。其中城乡低保发放标准符合情况得 4 分，特困人员救助

标准符合情况得 4 分。3.产出时效指标分值 6 分，得 6 分。

其中城乡低保发放及时性得 6分。4.产出成本指标分值 4分，

得 4 分。其中项目成本控制率得 4 分。

（四）项目效益情况：1.社会效益指标分值 5 分，得 5

分。其中困难群众生活水平提升情况得 5 分。2.可持续影响

指标分值 15 分，得 10 分。其中对健全社会救助体系的影响

成效显著得 10 分，长效机制健全性得 0 分。3.服务对象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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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度指标分值 10 分，得 10 分。其中补贴对象满意度得 10

分。

五、存在的问题

（一）绩效目标与指标不够健全完善

在绩效目标方面，项目整体绩效目标为：规范城乡低保

政策，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动等情况，协调

财政、扶贫等统计部门合理制定保障标准；统筹特困人员救

助供养工作，合理确定保障标准；进一步完善临时救助制度，

充分发挥临时救助制度托底线、救急难的作用；继续做好疫

情期间城乡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、孤儿、孤寡老人、外地滞

留在平人员以及因无法务工或遭遇突发情况导致基本生活

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，发放临时救助金、送急需物资

上门等措施及时予以救助。为受疫情影响外地滞留在平人员

提供临时食宿、疾病救治、协助返回等救助，并妥善安置返

乡受助人员。目标多为定性表述，缺乏具体、可衡量的数值，

不利于项目实施后核实当年工作具体完成情况。

在绩效指标方面，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绩效目标表，该

项目指标包含产出指标、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三大类一级

指标，其中，产出指标下设数量、质量、成本三类二级指标，

缺少必要的时效指标，此外，除满意度指标设置有可量化、

可考察的指标值外，其他指标均无具体可参考的指标值，无

法与项目预期完成情况进行匹配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及实施

后的监控及自评过程中，无法有效明确预期目标实现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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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财务管理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

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支出凭证，2021 年 1 月份发放农村

低保金时，原计划发放 38.51 万元低保金，提交审核后由部

门负责人写明同意支付 38.51 万元，但由于部分保户死亡，

原计划发放金额调整为 38.09 万元，并按照调整后的金额进

行了拨付，但在审批单上，部门负责人未对调整后金额进行

审批。同时，截止评价工作开展为止，项目单位未能及时对

单位财务进行有效监控，未发现该项问题并提出整改措施。

（三）长效机制存在缺失

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资料，卫东区民政局在 2021 年度

该项目开展过程中进行了绩效监控与自评，在项目完成后编

写了当年工作总结，其中提及下步工作为进一步加强社会救

助规范管理，不断完善制度，加强规范管理和操作等，但未

制定具体、完整且有效的长效机制，以保证本项目长期有效

开展。

六、有关建议

（一）完善绩效目标与指标

一是建议项目单位参考平顶山市绩效目标管理办法，按

照相关要求对项目绩效目标进行补充完善。二是根据自身工

作实际情况，按照往年工作内容，在前期编制项目绩效目标

和指标时，对当年计划实施内容进行合理预测，并设置可衡

量、可参考的量化数据，有利于后期考察项目完成情况，了

解项目预期效益实现程度。三是注意绩效指标间逻辑关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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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设置二级、三级绩效指标时，对计划完成工作的数量、质

量及时效等几方面的关系进行梳理，如项目内容涉及采购、

工程建设等，可根据实际情况添加成本指标，从而提升项目

精细化管理水平。

（二）加强项目财务管理

建议项目单位在支付项目资金时，注意按照相关财务管

理规定执行，过程中如涉及已审批的金额产生变动等情况，

应及时上报相关负责人，并重新进行审批。此外，建议项目

单位建立健全财务监控制度，定期开展自查工作，对已归档

凭证进行抽查，保证单位财务管理、档案管理合规、有效。

（三）健全项目长效机制

建议项目单位结合实际及辖区特点，在充分论证可行性

的基础上，健全项目长效机制，为该项目后续的长期有效开

展提供坚实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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